
东南大学研究生非学位课不及格成绩删除申请表 

 
学号  姓名  手机号  

院系  

课程代码  

课程名称  

成绩  

所取得学分是否已满足培养方案要求 □是          □否 

所取得学分是否已满足个人培养计划要求 □是          □否 

申请原因 

 
 
 
 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导师意见  

意见： 
 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研 究 生 秘

书审核  

 

是否满足删除条件：   □是          □否 
1. 所取得学分是否已满足培养方案要求；2. 所取得学分是否已满足个人培养计

划要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分管副院长

意见 

 
意见： 

 
 

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 

院系盖章： 

 申请说明： 
1、 所取得的学分已满足培养方案及个人培养计划的要求。 
2、 首次删除不及格非学位课成绩。 


